
本报讯 针对近期网上反映“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夫妇屡被敲诈、威胁损失数亿元”、“高院副院长的家族产业：资产超200亿”等问题。近日，省委政法委
牵头，省纪委监委、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参加，成立联合调查组依法依纪开展调查。

昨日，记者从省高院了解到，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召开会议，表示坚决拥护省委决定，支持配合调查组查清事实，回应社会关切。 记者刘柯娜

省高院：拥护并配合联合调查组调查

《路面坑洼、井盖凹凸、路障多……椰海大道行路难》 （详见本报13日6、7版）追踪1

本报讯 “井盖‘突出’、路障‘刷存在感’、大坑小坑遍布、标志标
线不清、铁板噪声扰民、行人车辆混行……”13日，本报报道了海口椰海
大道行路难的乱象。报道刊发后，引起海口市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昨
日上午，海口市市政管理局局长陈积卫组织市管廊公司，椰海大道施工、
监理及设计单位现场研究推进项目建设。 记者张野文/图

昨日上午，记者再次来到椰海大道，
该路段与之前走访时相比已经是另一番
景象：沿途各主要路口增加了交通疏导
员，路面上一些明显的坑洼也已经被填
平。

现场，陈积卫首先听取了道路施工、设
计以及监理单位对项目进展的汇报，并拿着

13日的《海南特区报》对每个问题路段逐一
走访，每到一个地点，便与相关责任人商讨
解决办法。

在了解情况后，陈积卫坦言，受管廊长
期施工及现状无法全封闭道路施工影响，目
前道路确实存在排水不畅、局部坑洞、井盖
破损、警示障碍多、机非混行等问题。

主要路口增加交通疏导员
路面上一些明显的坑洼已被填平

据了解，根据交警部门批复的施工专
项交通导改方案，在保证市民出行的前提
下，椰海大道须分阶段、分车道进行施工，目
前已完成第一阶段中央绿化带左右两侧混
凝土板块恢复，正在进行第二阶段雨水方沟
施工。

陈积卫向记者介绍，在项目建设过程
中，海口市市政管理局已组织施工单位对道
路开放交通板块进行定期巡查和修复，但受
限于现场交通流量巨大、重型车辆较多等问
题，很多修复措施均为临时修复，只能暂时
性解决问题。下一阶段，将进行路面破损板
块的修复和机非隔离带的恢复工作，届时行

车条件将有大幅改善。而彻底根除道路病
害须在改造结束后方可实现。

现场，陈积卫还要求现场各施工单位要
贯彻落实“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
精神，最大限度做好道路改造，发现问题监
理单位要及时下达整改通知并监督整改，确
保项目按照既定时间节点完工，原则上要求
8月底前完工。

陈积卫表示，在今后的施工过程中，将
会主动邀请媒体进行报道，定期在相关媒体
平台发布道路建设进展情况、现场存在问题
及整改落实情况，让市民、媒体看到项目进
展情况。

下一阶段
将修复路面破损板块和恢复机非隔离带

本报报道引重视,海口市市政管理局：椰海大道在保证市民出行的前提下分阶段、分车道施工

原则上要求8月底前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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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澄迈法院用时一个月成
功执结12起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将23
万多元的执行案款全部兑现，得到了12名
申请执行人的一致赞赏。

2013 年，戴某等 12人向某公司购买
商品房签订合同约定按期办证事宜。
约定时间过后，因某公司未履行合同要
求，戴某等人将公司起诉至法院，法院
经审理判决公司为其办理房屋所有权
证，并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后被告不
服一审判决上诉，经中院调解后，被告
依旧不履行，原告遂至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法官立即
通过网络查控系统对公司名下的财产进行

查询，并迅速冻结银行存款共计17万余元，
并立即扣划了11万元，剩下的6万元因为
分属不同的银行账户无法实现网上扣划，执
行法官迅速赶到海口不同的开户银行办理
扣划手续，经过两天的奔波，全部成功扣划，
按照债权比例将已执行到的案款发放给12
名申请执行人。

为继续执行剩余的 6 万元执行款，
法官多次做被执行方代理人的思想工
作，一周后该公司主动履行。执行法官
迅速将余下案款全部发放给申请执行
人。

至此，这批涉及12人的商品房预售合
同纠纷案得以顺利执结。

记者刘柯娜通讯员林海宁范富霞

开发商逾期未办证
澄迈法院帮业主拿到违约金

23万余元
本报讯 近日，海口海事法院对一宗船员

劳务合同纠纷案件采取灵活审理的方式，为13
名船员追回被拖欠工资43万余元。

今年1月2日，赵某钊等13名船员以追讨
自己被拖欠工资为由提出诉前保全申请，海口
海事法院于20小时内高效扣押了一轮涉案散货
船“吉利来×号”。为防止船东暗中将该船转让
过户，案件承办人员专程赶赴该船船籍港福州
海事局送达船舶扣押裁定和协助执行通知书。

4月9日，海口海事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作为被告的船东在庭审中对所欠13名船员的
工资一一进行了确认，表示全部承担对船员预
交的诉讼费、保全费，并表明已联系好了该船的
买家，请求法庭暂不判决。

4月17日，船东联系的买家专程到博鳌法

庭了解船舶扣押情况，案件承办人详细介绍了
该案情况，并说明只要买卖双方谈妥转让协议，
买方代卖方将所欠13名船员工资以及应承担
的其他费用汇入海口海事法院账户，海事法院
及时解除对“吉利来×号”轮的扣押，并将相关
法律文书送达船舶船籍港海事部门，以便购买
方及时办理过户手续。

庭上，买家当即表示愿与卖家签订船舶转
让协议，并直接向海事法院转付卖家应承担13
名船员的全部费用。案件承办人员当即与船员
代理律师联系，并分别与13名船员进行沟通，
船员们一致同意在付款到账后，及时向法院提
交撤诉申请。4月19日，13名船员的43万余
元工资全部转付到位。

记者刘柯娜通讯员王安

海口海事法院
为13名船员追讨拖欠工资

43万余元

《针对网上反映“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夫妇屡被敲诈、威胁损失数亿元”“高院副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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